2021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政策性照顾申请表

学生报名号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学籍号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家长姓名（监护人）
	初中毕业学校

	
	
	
	
	

	政策性照顾项目类别
	申请理由

	烈士子女②因公牺牲的军人、消防救援人员、公安民警子女；一至四级残疾军人（退役）子女和一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援人员（不在职）子女③公安系统一级、二级英模子女；一至四级残疾的公安民警的子女；④归侨青少年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在国内子女；⑤少数民族学生；⑥台湾省学生；⑦归国留学人员随归子女
	根据2021年中招政策性照顾条件，我申请第    类政策性照顾。本人承诺所提供的证明资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责任自负。

    考生签名：
             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证明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单位（盖章）

经办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单位通讯地址：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加分部门意见：

审核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读区招考机构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．现役军人和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照顾申请表另行发放。

2．依据类别，在“申请理由”栏中填上符合学生申请加分条件的类别项目序号。加分条件可参照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1年本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工作的若干意见》中的附件2。

3．根据民办（政法）发[2009]121号文件，民族身份认定可由加分部门审核学生材料后直接予以确认。 

4. 归侨青少年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在国内子女随本表附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出具的《华侨在国内子女、归侨青年、归侨子女考试加分照顾的身份证明》，由加分部门审核后直接予以确认。
5．所有具有政策性照顾资格的学生，须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，加分方为有效。 

6．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由证明单位留存，一份由报考区招考机构留存，一份和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留存学生档案。 

7．往届生和返沪生勿须填写学籍号。 

